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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辛本华 张温娴

由于出售了 7 只人工繁殖的鹦鹉， 我们的当事人被追究刑
责。

在我们持续不断的辩护过程中， 2022 年 4 月 6 日， 最高人
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 《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
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 “《新司法解
释》”）， 对于野生动物犯罪特别是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刑事案件
的处理作出了重大调整。

受 《新司法解释》 出台的影响， 检察院最终主动从法院撤回
起诉， 法院 2022 年 4 月 20 日裁定予以准许， 至此， 我们承办
的这起鹦鹉案当事人终获无罪。

案件的辩护历时二年， 几经周折， 终于在重审一审程序中收
获了检察院主动撤诉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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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七只鹦鹉 被追刑责
坚持不懈辩护 检方撤诉

初识：紧急介入

初次相识时， 当事人虽被取保

候审在外， 但案件已经被移送检察

院审查起诉。 当时我们中有人正在

出差， 刑辩团队的张西东律师也一

起参与接待了当事人 ， 并于 2020

年 9 月 9 日签署了委托我们辩护的

代理协议。

在接待客户过程中律师了解

到， 当事人在当地有正当职业， 而

且一贯表现良好， 由于对鹦鹉的热

爱， 在家中购买了部分人工饲养繁

殖的鹦鹉， 并进行繁育， 后因个人

精力有限难以照顾， 遂将自行孵化

的部分鹦鹉低价出售。

随着买家被查， 当事人也被牵

连进来， 涉嫌非法出售珍贵、 濒危

野生动物罪， 正面临刑事处罚和失

去工作等风险。

事不宜迟， 委托协议签署后，

我们很快赶往检察院与承办检察官

进行当面沟通。 我们结合 《刑法》

和 《华盛顿公约》， 从相关规定出

发， 集中阐述了本案中没有破坏野

生动物资源、 《华盛顿公约》 不保

护人工饲养繁殖的附录Ⅱ物种、 涉

案鹦鹉在我国野外没有自然分布、

繁殖技术成熟、 规模庞大、 不存在

濒危的情况， 从涉案数量有限、 当

事人缺乏违法性认识等方面， 综合

论证了本案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

不大应当依据 《刑法》 第十三条但

书规定出罪， 即使退而求其次， 至

少检察院也应当考虑给予当事人相

对不起诉。

由于本案系上级督办案件， 且

当事人的下家在只介绍出售了 2 只

鹦鹉且认罪认罚的情况下， 检察院

仍建议判处下家有期徒刑九个月并

适用缓刑 ， 而当事人作为他的上

家， 涉案鹦鹉数量为 7 只， 承办检

察官表示不仅无罪无望， 而且相对

不起诉也不可能。 检察官虽然当面

听取了律师的意见， 但最终仍坚持

起诉， 要求判处有期徒刑。

无奈：认罪认罚

案件起诉至法院之后， 辩护律

师第一时间与承办法官取得联系，

预约阅卷并与承办法官当面交流观

点。

辩护律师阅卷之后， 与承办法

官进行了当面交流。 首先， 提出本

案应当根据 《刑法》 第十三条但书

规定出罪， 但是承办法官认为本案

被告人出售鹦鹉 7 只 ， 按照 2000

年司法解释的数量标准， 应当在五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内量

刑， 如果能够认罪认罚， 缓刑还是

可以考虑的。

于是辩护律师提出， 本案被告

人 （包括之前不起诉的其他同案

犯）， 无一人犯罪地和住所地在提

起公诉的县检察院所在地， 该县的

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 应当退回检

察院， 由检察院将本案移送至有管

辖权的检察院审查起诉。

承办法官拿出一份当地中院的

《指定管辖决定书》， 主张该案已由

上级法院指定管辖， 辩护人主张，

本案属于跨省案件 ， 即使指定管

辖 ， 也需要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

辖， 对于当地中院的 《指定管辖决

定书》， 辩护人坚持认为是违法的、

无效的， 并要求去中院反映情况，

要求撤销 《指定管辖决定书》。

其次， 辩护人提出， 如法院能

够考虑对本案延期审理， 等待新的

司法解释出台 ， 再宣判被告人无

罪， 辩护人也可以不再坚持无管辖

权。 承办法官认为拖延审限没有法

律依据， 此路仍然不通。 于是案件

就聚焦在管辖之争这一核心关键。

在当地中院， 辩护律师与作出

指定管辖决定的法官进行了沟通交

流后， 法官当即表示要研究一下管

辖问题。 但此后并没有进一步交流

的意向和消息。 于是， 辩护律师坚

持管辖错误， 决定向其上级法院即

省高院反映问题， 要求作出纠正。

在案件管辖交涉与沟通的过程

中， 由于面临年底结案的压力， 承

办法官失去了耐心， 直接要求当事

人要么认罪认罚换取缓刑， 不认罪

就要面临三年以上有期徒刑， 认罪

认罚庭审就不允许对证据和程序提

出任何异议。

临近开庭， 被告人出于不认罪

认罚可能被判处实刑， 导致与妻儿

离别的恐惧与担忧， 希望律师能够

作为见证人， 一同前往检察院补充

签署 《认罪认罚具结书》。 出于对

被告人意愿的尊重， 律师在再次向

其分析说明案情及认罪认罚的法律

后果之后， 陪同其前往检察院签署

《认罪认罚具结书》， 量刑建议为有

期徒刑二年五个月， 建议缓刑三年

五个月， 并处罚金一万元。

庭审当日， 具结书签署之后，

检察院指派一名检察官和一名检察

官助理出庭支持公诉， 法院适用认

罪认罚简易程序开庭审理， 被告人

被当庭宣告判处缓刑， 判决书将于

五日内向当事人邮寄送达。 虽然已

经因为庭审等待了将近一天的时

间， 但是夜幕之下， 我们已经开始

思考是否还有可能为当事人更好地

争取合法权益。

被告人接到一审判决书后， 仍

然觉得自己很冤枉， 向律师表达了

上诉的愿望， 希望二审法院能够坚

持司法公正， 将本案发回重审或者

直接改判无罪。 于是， 被告人在上

诉期满的最后一日向当地中院直接

邮寄上诉状， 提起上诉。

上诉：发回重审

很快， 一审法院将案卷材料移

送到当地中院， 中院指派了审判经

验丰富的一位副庭长主审本案。

二审承办法官办事效率极高，

很快就约好了与当事人及辩护人见

面的时间 ， 在出差前往嘉兴的路

上， 律师仍在反复阅看当事人提交

的上诉状以及演练法官可能会问到

的专业问题。 到了中院之后， 还为

当事人打气放松， 随后进入法院。

谈话一开始， 承办法官开门见

山地表示已经阅看一审法院全部案

卷材料以及庭审记录， 对案件的基

本情况已经了解， 首先就案件的上

诉时限问题与当事人进行详尽沟

通。

原来 ， 案件一审发生在 2021

年元旦假期之前， 虽然庭审当天当

事人完成了判决书签收手续， 但判

决书实际是由一审法官在第二天邮

寄给当事人的， 按照上诉期限从实

际收到判决书之日起开始计算的原

则， 一审判决的上诉期应当顺延两

日， 且上诉期最后一日为法定节假

日的， 应当顺延至第一个工作日。

而彼时为观察检察院是否存在抗诉

可能性， 当事人的上诉状为元旦假

期满前一日寄出。 当事人向二审承

办法官悉数出示判决书与上诉状的

签收底单以及邮寄底单， 于是上诉

的有效性不再成为案件的阻碍。

紧接着， 谈话开始进入实质内

容， 当事人当场告知原一审法官在

一审期间， 存在逼迫上诉人认罪认

罚的情况。 兹事体大， 当事人当场

出示了电话录音作为证据提交二审

法院。

随后， 法官向当事人了解一审

庭审时是否存在检察官助理全程代

为履行指控职责而检察官却一言不

发等程序违法情形， 在细节一一核

实之后， 二审承办法官表示， 希望

能够尽快看到辩护人提交的书面意

见， 二审法院会秉公处理。

出于对公平正义的期待和对二

审承办法官的认真态度， 以及当天

谈话过程中二审承办法官显示出的

改判倾向或可成为转机的感知， 辩

护人在回沪的路上， 即开始了对二

审辩护词的思路整理。

随后不久， 二审辩护词如期寄

出， 二审承办法官再次与辩护人进

行了充分沟通。 不日， 二审承办法

官电话联系当事人， 要求到二审法

院进行谈话。 谈话过后， 当事人及

辩护律师就拿到了二审发回重审的

裁定， 案件迎来了再一次的曙光与

希望。

交锋：寸步不让

二审发回重审之后， 原一审法

院对本案极为慎重， 依法重新组成

了以庭长为审判长的合议庭对本案

进行重审。 于是辩护律师和当事人

以更为严谨与积极之态度来积极应

对可能到来的狂风暴雨。

在第一次庭审时， 辩护人首先

提出本案的管辖问题仍未解决， 应

当将庭审程序转为庭前会议， 着重

讨论影响本案审判的若干程序问

题， 于是合议庭接受了辩护律师的

提议， 择日举行庭前会议。

在庭前会议上， 辩护人即以本

案存在违法管辖， 要求案件退回检

察院， 由检察院移送有管辖权的检

察院审查起诉， 庭前会议不得不因

此中止。

又经过一段漫长的等待， 法院

再次决定开庭 ， 其中案件的管辖

权、 鉴定报告的举证与质证、 公约

及法律的关系与适用， 均成为庭审

中的关键争议要点。

辩护人针对公诉人的进攻， 寸土

必争、 寸步不让。 或许是在辩护人庭

审的感染下， 或许是在法庭庄严庭审

的感染之下， 同案另一被告人决定解

除对法律援助律师的委托， 也开始只

身为自己进行无罪辩护。 由于其时，

两高两部 《关于依法惩治非法野生动

物交易犯罪的指导意见》 已经发布，

该意见第九条也就成为辩护律师的有

力武器。

经过激烈的庭审之后， 辩护人向

法院提交了详细的辩护词， 并与承办

法官进行了深入坦诚的沟通。

结果：检方撤诉

近年来， 野生动物犯罪的司法适

用受到社会各界尤其是司法部门的重

点关注， 案件的裁判经验被进一步总

结， 对于案例的裁判思路与结果对本

案能起到参考意义的案件， 我们逐一

整理并邮寄给法官以供参考。

2021 年 11 月， 案件虽然庭审已

经结束， 但法院迟迟未能宣判。

2022 年 4 月 7 日 ， 两高发布了

《新司法解释》， 明确对于繁殖技术成

熟、 已成规模的人工饲养繁殖的珍

贵、 濒危野生动物， 一般不作为犯罪

处理； 《华盛顿公约》 附录动物也不

再直接作为危害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

的直接保护对象。 结合这一新情况，

辩护人迅速与承办法官取得联系， 就

案件处理作进一步的沟通 ， 法官表

示， 检察院同意撤诉。

2022 年 4 月 20 日， 随着法院一

纸准予检察院撤回起诉的裁定， 案件

就此落下了帷幕。

收到裁定书之后， 辩护人的工作

并没有宣告结束， 我们又与检察院取

得联系， 希望检察院作出绝对不起诉

的决定， 还当事人一个完整的清白。

同案被告人也跟随当事人坚决抗

争， 最终收获一份无罪的文书。

本案的无罪结果虽有 《新司法解

释》 出台的运气成分在内， 但终究与

当事人持之以恒的抗争是分不开的，

如果没有当事人的信任， 没有辩护律

师的坚持， 好运不可能主动到来！

因为买卖鹦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例， 在各地时有发生。 资料照片


